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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政府 函
地址：11008臺北市信義區市府路1號11樓

南區

承辦人：萬嘉敏

電話：02-27208889/1999轉7720

傳真：02-27297070

電子信箱：dop-a308@mail.taipei.gov.

tw

受文者：臺北市立景興國民中學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0年9月10日

發文字號：府授人考字第1103007794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全時進修人員申請留職停薪申請表及全時進修人員申請延長留職停薪審查表各1

份 (17105684_1103007794_1_ATTACH1.odt、17105684_1103007794_1_ATTACH2.

odt)

主旨：檢送修正後「全時進修人員申請留職停薪申請表」及「全

時進修人員申請延長留職停薪審查表」各1份，並自即日

起生效，請查照辦理。

說明：

一、依公務人員訓練進修法第12條規定略以，自行申請全時進

修之公務人員，其進修項目經服務機關認定與業務有關，

並同意其前往進修者，得准予留職停薪，其期間為1年以

內。但經各「主管機關」核准延長者，延長時間最長為1

年。

二、本府為避免各機關學校因未諳作業程序，致實務上有逕予

核定前開規定之延長進修留職停薪案件，又為使全時進修

人員於申請時便於清楚敘明進修事由，俾利本府核辦，爰

訂有相關申請機制及旨揭表件，並於101年11月20日以府授

人考字第10131986800號函知所屬各機關學校。茲配合本府

檔　　號:
保存年限: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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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動公文e化，上開表件經檢討後已刪除「服務機關審查意

見」及「相關人員核章」欄位，並酌修填表說明文字，以

臻明確。

三、有關各機關學校全時進修人員之留職停薪事由如屬須函報

本府核准後辦理者，請依「本府公務人員留職停薪及回職

復薪案件核辦一覽表」辦理（本府107年7月3日府授人任字

第1076003117號函計達），併予敘明。

正本：臺北市政府各機關學校(臺北大眾捷運股份有限公司除外)

副本：

（人事處代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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